销售类保障性住房退房申请表（交房后退房）

申请家庭顺序号/轮候号：    *****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本申请家庭于****年**月**日办理购买                             ****号****室（房源地址）房款缴交及合同签订等相关手续，已缴清购房总款人民币（大写）******元整（小写）******元，并已办理交房手续。现因     ****          原因，本申请家庭申请退房并退还折旧后购房款。本申请家庭确认申请书为本申请家庭的真实意思表示，所述情况属实，如有隐瞒，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本申请家庭自行承担。
备注：年满18周岁的申请家庭成员均需到场提出退房申请，同时提交如下材料（需同时提供原件核对）：
⑴ 该套房屋的销售合同、房号单、购房发票、交房通知书等复印件各一份；
⑵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身份证、结婚证等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已离婚的需提供离婚证及载明该套保障房归属的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等有效文书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3）结清贷款相关凭证（如果有办理贷款的，应先去银行结清贷款再申请退房）。

申请人：             身份证号：               

共同申请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